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智審法」）

自民國（以下同）97年7月1日施行以來，僅

於100年、103年及110年進行三次小幅修

正，現行法分為五章、共計39條。司法院於

今年（111年）6月通過智審法修正草案，修

正草案分為七章、共計81條。此修正草案於

函請行政院會銜後，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目

前預計於明年（112年）施行。由於智審法此

次修正的篇幅甚鉅，無論是司法界、檢調單

位、智慧財產權法規之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及律師界，無不密切關注修法的動

態，並積極評估該修法對於未來智慧財產案

件審理的影響。在此同時，智審法的施行迄

今已超過14年，也頗值回顧。

在智審法施行之前，因為舊法制無法實現

法院迅速、有效解決智慧財產權糾紛的目

的，許多國內及國外企業將在台灣進行智慧

財產爭訟視為畏途。智慧財產法院（現已改

制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在民國97年7月1

日成立，智審法及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兩大

智財新法也在同日生效。此一智慧財產專業

法院及智慧財產法令新制的啟動，帶入許多

變革，在當時備受矚目。舉例而言，原本被

控專利侵權的民事訴訟被告可以向智慧財產

局提出專利舉發，司法實務上常見民事侵權

訴訟程序因而停止，可能須經過訴願、行政

訴訟等後續程序，待專利有效性爭議得到終

局確定的結果後，民事訴訟程序才能續行。

筆者多年前即曾代理一件關於電子IC產品的

專利侵權訴訟民事案件，儘管電子IC產品的

生命週期大多有限，該件民事訴訟被裁定停

止訴訟數年，導致從原告提起訴訟到判決確

定，訴訟期間耗費逾9年。於此情形，即使民

事法院裁判品質再好，對爭訟雙方而言，遲

來的判決可能早因時空環境的變遷而失去意

義。嗣後智審法施行，其中第16條即規定：

「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

廢止之原因者，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

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

訟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從

此審理民、刑事訴訟之法庭應自為智慧財產

權有效性的認定，有效解決過往訴訟期間過

長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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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法官具有技術背景，因智慧財

產案件常涉及各種不同領域、或日新月異的

技術，審理具有高度技術性的爭點往往對法

官也極富挑戰性。智財法院設置具備各種不

同技術背景的技術審查官，也是當時智審法

的新舉，透過技術審查官協助法官處理技術

上的爭點、強化法院在保全證據上的強制權

以利蒐證進行，確實也讓我國智慧財產司法

實務獲得重大突破。雖然當時智財新法推行

之初，新法制對於法官、檢察官及律師而

言，都造成不小的衝擊與適應上的壓力，但

十多年來，此一變革確實也成效卓著，讓我

國智慧財產案件在行政、刑事與民事程序的

運作上，於審理效率與品質都獲得顯著的提

升。

然而，智審法施行十多年來，除了實務上

已經累積相當多的觀察與建言外，許多法令

的制定、修正與施行（例如：國家安全法的

修正公布、勞動事件法的施行、專利法及商

標法修正也進行中），也讓智審法有全面檢

討修正的必要。例如勞動事件法於109年開始

施行，雇主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時，

勞工可以聲請移送勞工住所、居所、現在或

最後的勞務提供地法院，由勞動專業法庭處

理。此規定導致涉及勞資關係的智慧財產權

糾紛（例如雇主認為其員工侵害營業秘密）

可能轉由普通法院的勞動法庭審理，並優先

適用勞動事件法。然而雇主與員工間涉及智

慧財產爭議的案件是否適宜由勞動法庭審

理、且改優先適用勞動事件法，而非優先適

用智審法，近年也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抨擊；

就此，智慧財產案件的法院管轄及優先適用

法律即有重新調整的必要。再例如，實務上

有些當事人不願委任律師處理智慧財產訴訟

案件，以致於不諳智慧財產法規或訴訟法制

的情形，難以偕同法院進行有效率的審理，

甚至導致自身權益的受損；因此，適度採行

律師強制代理制度即為值得考慮之作法。此

次智審法檢討修正致力於解決既有實務爭

議，併增修相關程序規定，但也由於增修幅

度極大，相關規定或有再思考修訂的空間。

智審法修正草案目前雖尚未正式通過，本

期律師雜誌先規劃智審法修正專題，邀請智

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局及律師界的專家進

行探討與分享，期望在智審法修正過程中，

透過法律界專家率先分享各方觀點，使法律

界同道對於即將到來的智審法變革有更多的

認識，並及早規劃因應；更希望透過專家們

對於智審法修正提出疑問與建言，促成更多

討論，而使智審法修正內容更臻完備，藉由

此一新契機，再次為台灣智財法制注入更多

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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